
常见问题 

 
关于本案 

 
1. 本案是如何发现的？是否源于公众投诉？ 

 

竞委会是在接获一名公众人士的投诉后发现本案。 

 

2. 竞委会何时收到有关投诉？ 

 

竞委会在 2017 年 8 月收到该宗投诉。竞委会于 2017 年 8 月 14 日，就一宗九龙观

塘某公共屋邨的装修服务出现瓜分市场及合谋定价的个案入禀竞争事务审裁处（审

裁处），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其后即收到今次的投诉。    

   

3. 涉及的单位数目有多少？发生于何时？ 

 

本案涉及九龙新蒲岗景泰苑至少178个单位，约于2017年6月至11月期间所进行的室

内装修工程。 

 

4. 本案在入禀审裁处之前要经过哪些程序？何时开始聆讯？ 

 

竞委会今天提交原诉申请通知书后，法律程序即告展开，本案现已交由审裁处审理。 

  

在完成一系列的程序和步骤（例如披露文件等）之后，聆讯便会展开，确实聆讯日

期将视乎各个步骤完成的时间，由审裁处决定。 

 

5. 倘若业务实体及个别人士被裁定违法，罚则为何？ 

 

违反《竞争条例》（《条例》）的业务实体可被审裁处判处罚款，每项违例事项的

罚款金额最高可达该业务实体本地年度营业额的 10%，最长可达 3 年。  

  

审裁处亦可发出其他命令，判处个别人士支付罚款或取消其担任公司董事的资格，

最长为期 5 年。  

  

此外，审裁处也可颁令，要求违例方对因其行为而蒙受损失或损害的人士作出赔偿，

或发出其他命令以终止或补救有关违例行为。 

  



6. 如果居民可自由选用涉事公司以外的其他公司进行装修工程，即市场上仍然存

在竞争，那么有关合谋安排会被视为反竞争吗？ 

 

根据《条例》，竞争对手之间订立协议进行合谋定价、瓜分市场、限制产量或围标，

在本质上已损害竞争，属严重反竞争行为，无论该等合谋行为是否涵盖整个市场，

都会被视为具有损害竞争之目的。竞委会在确立有关协议属违反《条例》时，无须

证明该等协议在市场上具有损害竞争的效果。 

 

7. 市场上还有很多其他的装修承办商可供选择，涉事公司根本不可能垄断相关市

场，又如何违反竞争法？ 

 

不论涉事企业的规模大小，包括瓜分市场在内的合谋行为是公认为会损害竞争的行

为，这点亦反映在《条例》中。根据《条例》，瓜分市场属「严重反竞争行为」，

规模较小企业可获豁免的条文并不适用于此类行为。所有企业不论规模大小，均不

应与竞争对手瓜分市场或合谋定价。 

 

一般问题 

 

8. 竞委会迄今接获多少宗投诉与查询？当中有多少与装修工程有关？又有多少是

关于瓜分市场及合谋定价？ 

 

截至 2018 年 8 月底，竞委会共接获逾 3,200 宗投诉及查询，涉及不同行业，其中包

括楼宇维修及装修行业。这些投诉及查询当中，接近 30%涉及怀疑合谋行为，当中

包括瓜分市场及合谋定价。 

 

9. 个别人士在何种情况下须负上法律责任？ 

 

根据《条例》，牵涉入违反竞争守则的人，是指： 

  

(a)  企图违反该守则的人； 

(b)  协助、教唆、怂使或促致其他人违反该守则的人； 

(c)  不论是以威胁、许诺或其他方式，诱使任何其他人违反该守则，或企图如

此行事的人； 

(d)  直接或间接以任何方式，明知而关涉违反该守则，或成为违反该守则的一

分子的人；或 

(e)  与任何其他人串谋违反该守则的人。  

  

《条例》订明审裁处有权命令牵涉入违反竞争守则的人士支付罚款。 

 

  



10. 在本案中，竞委会可追究涉事公司的责任，为何要对个别人士作出检控？ 

 

为了阻吓并遏止合谋行为，只追究公司的责任并非竞委会唯一可用的方法。公司只

能透过其有关人员运作，凡公司违例，必定涉及个别人士的不当行为。因此，为了

制止公司从事合谋行为，有必要令代表公司行事的个别人士却步，故需要寻求向个

别人士施加罚款或取消其董事资格，以起阻吓作用。 

 

11. 倘若前线职员或基层员工涉及违法行为，他们会被检控吗？当他们接获上司指

令去进行这些违法行为时，该如何应对呢？ 

 

竞委会的《执法政策》中已述明，当竞委会对牵涉入反竞争行为的个别人士采取执

法行动时，其率先执法的对象将会是涉事公司的管理层，或是对合谋行为下达指令

的人，而非跟从指令行事的前线员工。 

  

一所企业无论是负责决策的管理层，至处理日常运作的基层员工，每个层面的运作

及其人员均需对竞争及遵守法例有明确的承担。而公司的管理层、主管或领导重要

工作范畴的人员均有责任确保属下各级员工了解并遵守《条例》。 

  

雇员如接获上司指示要求从事反竞争行为时，应立即向竞委会举报（电话：3462 

2118），若有任何疑问，亦可寻求独立法律意见。  

 

12. 若然雇员向竞委会举报后遭到解雇怎么办？ 

 

根据《条例》，按照雇佣合约受雇的人士如协助竞委会履行职能，其雇主不得解雇、

歧视、恐吓或骚扰有关雇员。 

 

 

 


